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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推動實務研習會 

一、 活動簡介： 

為避免勞工執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職業安全衛生法要求雇主應採取預防措

施，但企業有哪些員工需要特別關懷與協助?職場遇到疑似霸凌或暴力事件該如

何處理呢?為強化相關人員於執行職場不法侵害預防措施之專業及實務經驗，本

活動特邀請該領域經驗豐富之專家，教導學員如何辨識及評估需要協助的員

工，並整合企業內外部資源，提出預防與改善方式。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 

三、 執行單位：北區勞工健康服務中心(委託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辦理) 

四、 參加對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相關人員，包括醫護、職業安全衛生及人力資源

管理人員等。 

五、 活動議程： 

 

時間 課程 講師 

08:30～09:00 報到 
職安署/北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09:00～10:30 
認識職場不法侵害 

-由職場安全衛生及醫護人員觀點談論 
許君豪 醫師 

10:30～10:40 休息 

10:40～12:10 
企業可以怎麼做? 

-如何預防職場霸凌，及早辨識員工狀態 
許君豪 醫師 

12:10～13:10 午餐 

13:10～14:40 

不法侵害事件處理與提醒事項 

1.面對事件的處理建議與注意事項 

2.組織的角色與立場提醒 

黃智儀 執行長 

14:40～14:50 休息 

14:50～16:10 

內外部資源整合應用 

1.內部需整合的資源及運用 

2.外部可運用的資源 

黃智儀 執行長 

16:10～16:30 Q & A 
職安署/北區勞工健康 

服務中心 

16:30～ 賦歸 

備註：主辦單位保有場地、課程與師資臨時變動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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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各場次辦理時間、地點及人數： 

場次 時間 辦理地點 
報名 

人數 

台南場 9月 17日 
台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一會議室 

(台南市南區南門路 261號) 
200人 

台中場 9月 24日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勞工聯合服務

中心 4樓大型教室 

(台中市精科路 28號) 

250人 

台北場 10月 3日 
台北醫學大學 16樓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吳興街 250號) 
210人 

七、 報名方式： 

1. 一律採網路報名(報名網址：https://goo.gl/gbyYas)，報名時間自 108年 8

月 19日上午 10時起至各場次活動前 3日止或報名額滿截止。 

2. 基於資源有限，每家事業單位報名以不超過 2名為原則，欲參加人員請擇一

場次報名，若重複報名多場次者，本署及執行單位將視各場次報名情況，予

以刪除；另經報名成功者若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前 3日以電話向各

該場次之執行單位取消報名，俾利通知其他候補者參加。當年度若報名參加

本署活動，因故未到場而未事先取消，累計達 3次(含)以上者，將取消一年

內參與本署所辦免費活動之報名資格。 

3. 各該場次另列後補名額 30名，若遇因故取消者，或經執行單位依報名先後順

序，排除重複報名或超額報名者，再依序通知後補人員遞補。 

4. 若有活動及報名相關問題或其他未盡事宜，請逕洽本活動執行單位北區勞工

健康服務中心，電話：03-5358148彭小姐，電子郵件：oshalohs@gmail.com。 

八、 活動相關注意事項： 

1. 本研習完全免費，執行單位原則上將於研習前 3日以 E-mail方式通知上課訊

息，報名時請留下有效之電子郵件信箱。 

2. 全程參與本研習各該場次之人員，於研習活動結束後，依各參加人員之身分

屬性，分別登錄相關時數或發給在職教育訓練證明，相關時數依認證單位核

給時數為準： 

(1)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或護理人員：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第 8條規定，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s://goo.gl/gbyYas&sa=D&usd=2&usg=AOvVaw1Ex3ncKsHfLL7tIzBNlLIo
mailto:oshalohs@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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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全國勞工健康服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系統」登錄職場健康管理實務類時

數 6小時，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後 30日至系統確認時數(現場不另發給證

明)。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將依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規則規定，核發在職教育訓練紀錄(時數 6小時，課程結束當天發給)。 

(3) 具有公務人員身分者，將另登錄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6小時。 

3. 參加者應於報到時簽到，活動結束後簽退，事後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補簽。

未簽到、遲到或早退 15分鐘以上者，不得予以採認上開時數(學分)。 

4. 如遇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如颱風、地震)，以人事行政總處及各縣市政府相

關作業規定為主。 

5. 為提倡節能減碳理念，請各位學員自備環保餐具及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九、 交通資訊 

【9/17(二)台南場】台南市勞工育樂中心第一會議室(台南市南區南門路 261 號) 

※自行開車  

▶中山國道 1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319km)→中正南路→直行西門路、健康路交叉

路口左轉→健康路、南門路交叉路口右轉→本中心(全程約 9.5公里)PS.中山高速

公路(330KM仁德系統)轉行 86快速道路。 

▶中山高速公路→台南交流道(326km)→東門路、林森路交叉口左轉→林森路大同地

下道→直行健康路、南門路交叉口左轉→本中心(全程約 5.5公里)。 

▶福爾摩莎國道 3高速公路→關廟交流道(357km）→直上 86快速道路→在 5km出口

處往台南方向→直行大同路和國民路交叉口左轉→國民路→南門路→本中心(全程

約 7公里)。 

※公車 

▶由台南火車站可搭 2號、5號公車，在健康路與南門路交叉口下車步行 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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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二)台中精科場】 

精密機械科技創新園區勞工聯合服務中心 4 樓大型教室(台中市精科路 28 號) 

 

※公車路線 -199 號公車至向上精科路口下車，沿精科路步行約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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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四)台北場】 

台北醫學大學 16樓國際會議廳(台北市吳興街 250 號) 

 

※捷運(轉北醫附設醫院接駁車) 

▶捷運板南線-市政府站 2 號出口處，每 10 分鐘一班專車接駁 (19:30 後每 30 分鐘

一班)。 

▶文湖線-六張犁站唯一出口往基隆路方向的公車站牌處候車，尖峰時間每 15 分鐘

一班，離峰時間每 30 分鐘一班車接駁。 

▶淡水信義線-象山 3 號出口上樓後往前直行第一個避車彎候車，約每 40 分鐘一班

接駁。 

※公車 

▶1、22、22(區間車)、226、266、266(區間)、288、33、37、38、 藍 5(臺北醫學大

學站)。 

▶市民小巴 7 (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站)。 

※自行開車 

▶(國道 3 號)由信義快速道路下來進入信義路，左轉松仁路，右轉松勤街，左轉松

智路後直行過莊敬路約再 300 公尺，左側即可見臺北醫學大學校園。 

▶(環東大道)由基隆路下，直行往台北市政府方向，左轉松高路、右轉松智路後直

行過莊敬路約再 300 公尺，左側即可見臺北醫學大學校園。 


